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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森药业 股票代码 00136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康康 滕芳

办公地址 浙江省东阳市六石街道香潭村 浙江省东阳市六石街道香潭村

电话 0579-86768756 0579-86768756

电子信箱 hsxp@zjhaisen.com hsxp@zjhaise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0,636,845.09 193,368,020.63 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040,447.95 45,807,673.65 2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56,527,232.59 44,543,284.01 2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145,660.42 9,326,683.28 70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5 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5 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6.39% -1.7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377,950,662.66 1,340,950,789.82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74,138,020.41 1,249,334,654.85 1.9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86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森控股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96% 33,168,576.00 33,168,576.00 不适用 0

王式跃 境内自然人 19.96% 20,086,560.00 20,086,560.00 不适用 0

泰齐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03% 11,100,000.00 11,100,000.00 不适用 0

艾林 境内自然人 3.95% 3,978,684.00 2,984,013.00 不适用 0

郭海燕 境内自然人 3.38% 3,399,264.00 3,399,264.00 不适用 0

王雨潇 境内自然人 2.56% 2,575,200.00 2,575,200.00 不适用 0

王冬艳 境内自然人 1.16% 1,171,716.00 1,171,716.00 不适用 0

刘根林 境内自然人 0.32% 319,244.00 0.00 不适用 0

王玉海 境内自然人 0.27% 273,676.00 0.00 不适用 0

袁明新 境外自然人 0.22% 226,151.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式跃与郭海燕系夫妻关系，王雨潇系王式跃、郭海燕的女儿，王冬艳系王式跃的妹妹，海森

控股为王式跃、郭海燕、王雨潇共同全资持股公司，泰齐投资为王雨潇持有64.23%份额且担任普通合伙人

的合伙企业。王式跃、王雨潇及郭海燕系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袁明新、文姝曦、上海久阳杭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巧隆分别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226,151股、224,960股、153,867股、131,847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3年9月， 公司与浙江东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海森药业新厂区建设项目投资框架协议，预

计投资30亿元，分两期进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与浙江东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目前

公司正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筹划，争取项目早日落实。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及综合办公楼项目”的建设正在有序开展，目前主体建筑已完工；“年产

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的建设基于外部经济环境、现有产品产能规划等因素，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延长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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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年产

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原计划的2025年4月30日延

长至2027年4月30日。 上述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

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人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588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1,700.00万股，发行价格44.4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5,616.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7,571.85万元。 上述资金于2023年4月3日全部到位，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0312号）予以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公司已与保荐人、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

累计投入金额（万

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

投资进度（%）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

产线技改项目

32,000.00 2,532.26 7.91% 2025年4月30日

2 研发中心及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 11,546.11 3,015.52 26.12% 2025年3月31日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6,500.00 456.29 2.77% 不适用

合计 60,046.11 6,004.07 -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概况

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拟

将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

线技改项目

2025年4月30日 2027年4月30日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实施主体等未发生其他变更。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上市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并结合实际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 受外部经济

环境和下游市场需求波动影响，公司谨慎评估现有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的生产能力及产能规划后，对

排产进行合理规划，以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同时公司基于中长期发展战略，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不断优化产品工艺技术、提升智能化生产水平，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

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综上，经公司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决定对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进行调整。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进展的实

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该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长期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

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会议形成以下意见：本次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

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及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进行的

必要调整，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和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规划。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四）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延期事项是根据

公司实际需求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途及投资总规模，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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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浙江海森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编制了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588号)同意注册，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000,000.00股，每股面

值1.00元，发行价格44.4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56,160,0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不含税）

人民币54,443,520.00元， 减除其他与本次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不含税）25,

998,000.16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5,718,479.84元，其中注册资本人民币17,000,000.00元，资

本溢价人民币658,718,479.84元。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含税）人民币57,

710,131.20元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98,449,868.80元， 于2023年4月3日汇入本公司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3�年4月3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0312号）。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制度。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1、募集资金总额 756,160,000.00

减：发行费用 80,441,520.22

2、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675,718,479.78

加：存款利息 16,162,790.60

减：研发中心及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 30,155,170.65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25,322,581.98

永久补流 20,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4,562,922.45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累计型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0

3、截止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61,840,595.3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已制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项存储。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执行该制度，确保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规范。 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营业部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于2023年4月10日与前述银行及保荐机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

格遵照有关规则履行。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银行账户名称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阳支行

1208041829000000586 423,567,320.51

2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阳支行营业部

405249970858 38,273,274.79

合计 461,840,595.30

注：截至2024年6月30日，除上述 专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外，募集资金余额中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尚

未到期的金额为15,000.00万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7,096,037.63元。 本公

司已于2023年6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置换金额为12,872,198.02元，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金额为 4,

223,839.61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募集资金项目预先投入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0911号《关于浙江海

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于2023年8月完

成以上金额的置换。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23年4月27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0.00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内，上述资金尚

未进行现金管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2024年4月23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本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0.00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本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类型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年化收益率

截至2024年6月

30日收回情况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阳支行营业部

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

3,000.00 2024-5-27 2024-8-26 1%-2.33% 未收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阳支行营业部

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

2,000.00 2024-5-27 2024-11-25 1%-2.39% 未收回

开户银行 类型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年化收益率

截至2024年6月

30日收回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阳

支行

累计型结构性存

款

5,000.00[注1] 2024-6-20 2024-12-19 1.2%-2.35% 未收回

注1：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签订的产品名称为：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期限：182天，认购总额：10,000.00万

元，其中5,000.00万元为闲置募集资金。

6.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

项目情况。

7.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4月27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公

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0.00元（含本数）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内，上述资金尚

未进行现金管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2023年6月1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人民币20,000,000.00元的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26.58%，主要用于本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并于2023年6月

21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于2023年8月完成以上

金额的划转。

2024年4月23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本公司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0.00元（含本数）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类型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年化收益率

截至2024年6

月30日收回情

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东阳支行

累计型结构性存

款

5,000.00[注2] 2024-6-20 2024-12-19 1.2%-2.35% 未收回

注2：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签订的产品名称为：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期限：182天，认购总额：10,000.00万

元，其中5,000.00万元为超募资金。

8.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9.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本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

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附表：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571.85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19.3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04.0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1）

本报

告期

投入

金额

截止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止期末投

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收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研发中心及综合办公楼建设项

目

否

11,

546.1

1

11,

546.1

1

1,

434.1

3

3,

015.52

26.12%

2025年3

月31日

不适

用

否，项目尚未

全部完工

否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

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否

32,

000.0

0

32,

000.0

0

285.2

0

2,

532.26

7.91%

2027年4

月30日

不适

用

否，项目尚未

全部完工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16,

500.0

0

16,

500.0

0

456.29 2.77%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60,

046.1

1

60,

046.1

1

1,

719.3

3

6,

004.07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金额 否

7,

525.7

4

7,

525.7

4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2,

0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7,

525.7

4

7,

525.7

4

2,

000.00

-- -- -- --

合计 --

67,

571.8

5

67,

571.8

5

1,

719.3

3

8,

004.07

-- --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受外部经济环境和下

游市场需求波动影响，公司在谨慎评估现有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的生产能

力及产能规划后，对排产进行合理规划，以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募集资金使用

风险。 同时公司基于中长期发展战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产品工艺

技术、提升智能化生产水平，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

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公司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年产200吨阿托

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2027

年4月3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

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7.�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1367�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森药业 公告编号：2024-023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588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1,700.00万股，发行价格44.4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5,616.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7,571.85万元。 上述资金于2023年4月3日全部到位，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0312号）予以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到账后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公司已与

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32,000.00 32,000.00

2 研发中心及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 11,546.11 11,546.11

3 补充流动资金 16,500.00 16,500.00

合计 60,046.11 60,046.1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571.85万元， 扣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

后，超募资金为7,525.74万元。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

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不超过上

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额度有效期限内，上述超募资金未进行现金管理，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2023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26.58%，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该议案已于2023年6

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3年8月完成以上金额的划转。

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不超过上述额度

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金额为5,000.00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计划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

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本次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6.58%。 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

四、公司关于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公司承诺：

（一）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的超募金额，每12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超募资金总额

的30%；

（二）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得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

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相关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形成以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

定，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解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不会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

募资金总额的26.58%。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的生产经营，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海森药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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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人民币（含税），以资本公积金中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8股，不送红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4年6月18日实施完毕，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6,8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64万元，公司总股本由6,800万股增加至10,064万股。

二、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80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64万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6,800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0,064万股，均为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

人士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手续，授权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具体变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登记的内容为准。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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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式跃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为戴文涛。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受外部经济环境和下游市场需求波动影响， 公司谨慎评估现有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的生产能力

及产能规划后，对排产进行合理规划，以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同时公司基于中长期发

展战略，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产品工艺技术、提升智能化生产水平，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在

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综上，经公司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决定对该募投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如下调整：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

线技改项目

2025年4月30日 2027年4月30日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未改变该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保荐

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24年半年度报告》和《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

年度的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 和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4-021）。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

规的行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4-022）。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和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日益增加，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公司拟使用人民币2,

0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26.58%，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

营活动。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审

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3）。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元人民币（含税），以资本公积金中的股本溢价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8股，不送红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4年6月18日实施完毕，本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6,8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064万元，公司总股本由6,800万股增加至10,064万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

其授权人士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手续，授权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次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次具体变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登记的内容为

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4）。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披露信息。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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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韦闯凡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

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进行

的必要调整，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和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

发展规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4年半年度报告》和《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4年半年度报告》 和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4-021）。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管理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24-022）。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可以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3）。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作为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森药业”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有关规定，对海森药业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588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1,700.00万股，发行价格44.4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5,616.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7,571.85万元。 上述资金于2023年4月3日全部到位，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0312号）予以验证。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公司已与保荐人、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万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

累计投入金额（万

元）

截至2024年6月30日

投资进度（%）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

产线技改项目

32,000.00 2,532.26 7.91% 2025年4月30日

2 研发中心及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 11,546.11 3,015.52 26.12% 2025年3月31日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6,500.00 456.29 2.77% 不适用

合计 60,046.11 6,004.07 -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概况

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拟

将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

线技改项目

2025年4月30日 2027年4月30日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上述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内容、实施主体等未发生其他变更。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上市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并结合实际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 受外部经济

环境和下游市场需求波动影响，公司谨慎评估现有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的生产能力及产能规划后，对

排产进行合理规划，以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同时公司基于中长期发展战略，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不断优化产品工艺技术、提升智能化生产水平，以提高募投项目整体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

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综上，经公司审慎评估和综合考量，决定对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进行调整。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进展的实

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该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长期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科学、合理决策，加强募集资金

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会议形成以下意见：本次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

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及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进行的

必要调整，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用途和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规划。 监事会同意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延期。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延期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

途及投资总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徐 峰 董 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8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 ）作为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森药业”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等有关规定，对海森药业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588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1,700.00万股，发行价格44.4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5,616.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7,571.85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3年4月3日对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3]第

ZF10312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到账后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公司已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

1 年产200吨阿托伐他汀钙等原料药生产线技改项目 32,000.00 32,000.00

2 研发中心及综合办公楼建设项目 11,546.11 11,546.11

3 补充流动资金 16,500.00 16,500.00

合计 60,046.11 60,046.11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7,571.85万元， 扣除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

后，超募资金为7,525.74万元。

（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4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

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不超过上

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使用额度有效期限内，上述超募资金未进行现金管理，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2023年6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26.58%，主要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 该议案已于2023年6

月21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3年8月完成以上金额的划转。

2024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含本数）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低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不超过上述额度

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之日，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金额为5,000.00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和计划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

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拟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本次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占超募资金总额的比例为26.58%。 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的金额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

四、公司关于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承诺

公司承诺：

（一）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银行贷款的超募金额，每12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超募资金总额

的30%；

（二）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得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

险投资及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相关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形成以下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

定，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解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不会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人民币2,000.00万元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占超

募资金总额的26.58%。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的生产经营，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海森药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监

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 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徐 峰 董 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13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森药业 公告编号：2024-021


